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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1、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本公司”）签署了《2019 年北京首钢基

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协议”），且该协议已

生效。 

2、根据《2020 年第一期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合并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2020 年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本次债券”）第一期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发行完毕，本次债券全体持有

人已同意委托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代理有关本次债券的相关

债权事务，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向发行人提供相关后续服务。 

本公司依据《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履行主承销商、债权

代理人的职责。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

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 号）文的有关规定，自本

次债券发行完成之日起，本公司与发行人进行接洽。为出具本报告，本公司对发

行人 2020 年度的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跟踪和分析。 

本报告依据本公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发行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

件进行判断，对本公司履行债权代理人和主承销商职责期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披

露，并出具结论意见。 

本公司未对本次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本次债券的投资风险

做出任何判断。本次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现将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的债权代理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次债券基本要素 

(一）2020 年第一期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20 首钢基金债

01”） 

1、债券代码：2080026.IB(银行间市场)，152399.SH(交易所市场)。 

2、起息日：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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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券发行总额：人民币 5 亿元。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在存续期第 3 个计息年度末附设发行

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票面年

利率为 3.27%，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6、计息期限：自 2020 年 2 月 28 日起至 2025 年 2 月 27 日止，该期限内每

年的 2 月 28 日至次年的 2 月 27 日为一个计息年度。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 3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2020 年 2

月 28 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27 日止，该期限内每年的 2 月 28 日至次年的 2 月 27

日为一个计息年度。 

7、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8、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9、牵头主承销商及债权代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向有关证

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次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20 首钢基金债 01 于

2020 年 3 月 2 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在交易所市场上市

流通。 

（二）付息情况 

20 首钢基金债 01 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2 月 28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第 3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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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年的 2月 2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债券均已按时付息，不存在应付未付利息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次债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20 亿元，其中 10 亿元用

于对北京首璟丰泰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出资，5 亿元用于对北京丰首产业

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出资，5 亿元用于对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出资。本期债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5 亿元，其中 2 亿元用于对北京首璟

丰泰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出资，2 亿元用于对北京丰首产业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出资，1 亿元用于对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出

资。 

截至 2020 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暂未使用。 

（四）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本次债券相关的信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

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司债券年报及其摘要（2020-04-30） 

（2）2020 年第一期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20-06-09） 

（3）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 (2020 年 )及其摘要

（2020-08-31）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0 年度的合并财

务报表及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1】第

2873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

均引用自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

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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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 本期末 上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原因 

1 总资产 302.43 263.19 14.91 - 

2 总负债 18.23 9.74 87.05 注 1 

3 净资产 284.21 253.45 12.14 - 

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4.21 253.45 12.14 - 

5 资产负债率（%） 6.03 3.70 62.78 注 2 

6 
扣除商誉及无形资产后的

资产负债率（%） 
6.03 3.70 62.78 注 3 

7 流动比率 36.50 27.92 30.71 注 4 

8 速动比率 36.50 27.92 30.71 注 5 

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53.93 63.46 -15.03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变动原因 

注 1：报告期内发行企业债券及公允价值变动导致的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 

注 2：报告期内发行债券所致； 

注 3：报告期内发行债券所致； 

注 4：于资产负债表日预计一年内退出项目的金额变动及预付投资款增加导

致的； 

注 5：于资产负债表日预计一年内退出项目的金额变动及预付投资款增加导

致的； 

主要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亿元 

资产项目  本期末余额 

上年末或募集

说明书的报告

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原

因 

货币资金 53.93 63.46 -15.03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流动资产部分） 

78.22 45.56 71.68 注 1 

其他流动资产 3.05 0.05 5,710.66 注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非流动资产部分） 

162.11 153.86 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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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资产变动的原因 

注 1：管理层根据最新的被投项目退出安排划分流动资产，同时被投项目估

值提升； 

注 2：2020 年 12 月 31 日存在对子基金的预付出资款。 

主要负债变动情况 

单位：亿元 

负债项目 本期末余额 

上年末或募集

说明书的报告

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原因 

其他应付款 2.97 3.41 -13.04 - 

应付债券 4.98 - 不适用 注 1 

递延所得税负债（流动负

债部分） 
- 0.12 -100.00 注 2 

递延所得税负债（非流动

负债部分） 
9.54 5.83 63.60 注 3 

主要负债变动的原因 

注 1：2020 年度发行债券所致； 

注 2：被投项目公允价值变动导致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 

注 3：被投项目公允价值变动导致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 

（二）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原因 

1 营业收入 17.21 11.24 53.14 注 1 

2 营业成本 0.00 0.00 不适用 - 

3 利润总额 15.85 10.11 56.75 注 2 

4 净利润 11.72 7.60 54.16 注 3 

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1.66 7.55 54.51 注 4 

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2 7.60 54.16 注 5 

7 
息 税 折 旧 摊 销 前 利 润 （

EBITDA） 
16.00 10.11 58.27 注 6 

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9.56 -19.14 -50.07 注 7 

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0.04 0.66 -94.47 注 8 

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0.02 -6.16 -99.73 注 9 

11 应收账款周转率 454.95 133.25 241.42 注 10 

12 存货周转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13 EBITDA全部债务比 3.21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1 

14 利息保障倍数 114.46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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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原因 

1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68.44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3 

16 EBITDA利息倍数 114.57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4 

17 贷款偿还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18 利息偿付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注 1：2020 年度子基金投资的底层项目上市及二级市场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注 2：2020 年度子基金投资的底层项目上市及二级市场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注 3：2020 年度子基金投资的底层项目上市及二级市场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注 4：2020 年度子基金投资的底层项目上市及二级市场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注 5：2020 年度子基金投资的底层项目上市及二级市场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注 6：2020 年度子基金投资的底层项目上市及二级市场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注 7：2020 年度项目投资与现金回流较上年度更加平衡所致； 

注 8：上年同期存在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资金流入使上年同期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流入较多所致； 

注 9：2020 年度发行企业债券及向股东分配利润的变动所致； 

注 10：首钢基金应收账款仅来自于营业收入中的投资收益部分，因此应收

账款周转率的计算使用营业收入中的投资收益。应收账款在公司总资产中占比较

小，应收账款周转率变动较大主要系 2020 年末无应收账款。 

注 11：2020 年度发行债券所致； 

注 12：2020 年度发行债券所致； 

注 13：2020 年度发行债券所致； 

注 14：2020 年度发行债券所致。 

四、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和其他债务融资工具 

除本次债券外，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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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发行尚未兑付的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发行人

已发行的企业债券及其他债务未处于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状况。 

五、或有事项 

（一）受限资产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无受限资产。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无对外担保。 

 

六、总结 

综上所述，发行人经营稳健，负债结构较为合理，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良

好的业务发展环境、盈利能力及股东支持也为公司未来的债务偿还提供了保障，

发行人对本次债券本息具有良好的偿付能力。 

（以下无正文）

 

  






